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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22 年支持“福酒”体验馆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支持方向

支持“福酒”体验馆建设。着力构建价值清晰、形象统

一、品质可靠的“福酒”公共品牌，对地市开展“福酒”体

验馆建设的予以项目支持，体验馆一般具备福酒文化展示

区、产品展销区、消费者体验区等。

二、支持对象

体验馆需面向公众开放，创造新消费场景，为消费者提

供个性化、定制化服务，集中体现地方时尚型、健康型的优

质“福酒”品牌，展现“福酒”文化，面积在 400 平方米以

上。优先支持纳入“福酒”公共品牌的冠标企业、地方龙头

酒品牌企业。

三、支持标准

该项资金按因素法下达，单个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实际

投入（基础设施投入部分）的 30%予以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

万元。基础设施投入部分主要包括体验馆整体设计及实施

（包括设计、外部景观、外立面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装修投

入）和内部展陈空间基础设计及实施（包括与“福酒”体验

馆密切相关的展柜、橱窗等）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1.“福酒”主要是本地白酒、红曲酒等，地方主要的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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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要在全国或全省具备一定知名度。馆内外要体现“福酒”

标识元素。

2.鼓励对现有酒体验馆、展示馆等进行改造提升，项目

建设支持周期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

3.同一项目如已享受过国家或省级财政资金补助的不

得重复申报，同一酒品牌企业只可享受一次项目补助。

五、申报材料、程序

由各设区市（不含厦门、含平潭）各自按规定确定。（附

件 7-1、7-2 供参考）

七、工作要求

在收到本通知后，设区市商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结

合当地实际，制定资金申报通知，明确申报程序，并报省商

务厅和财政厅备案。

（联系人：陈锋，电话：0591-87808372）


